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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高台县财政局

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基

本

情

况

项目名称 2024年高台县财政局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项目

评价年度 2024年 评价类型 绩效评价

委托评价单位 高台县财政局 评价机构名称 甘肃荣信诚志达咨询有限公司

评价对象名称 2024年高台县财政局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项目

实

施

目

的

以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为核心，重点开展道路硬化与改造、渠道

衬砌与维修、给排水管网建设、人居环境提升和路灯架设等工程，旨在夯实农业生产和

农产品运输条件，改善村庄人居环境，降低农户生产生活成本。通过红色美丽村庄试点，

建设特色农产品分拣包装车间，充分融合红色文化和乡村产业，推动乡村旅游和特色农

产品品牌化发展。项目还聚焦多方共治，强化村级组织建设和群众参与机制，提升基层

治理效能，实现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更加合理流动，为高台县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

量发展创造坚实基础。

资金情况

（万元）

预算安排资金 1,131.56 实际到位资金 1,131.56

实际支出资金 1,131.02 结转结余资金 0.54

预算执行率 99.95%

二、绩效目标

年度绩

效目标

2024 年度计划完成道路硬化 1.10 公里、破损路面维修 36.18 公里，渠道衬砌 9.16
公里、维修改造 42.00 公里，给排水管网铺设 41.00 公里，村容整治 7,300.00 平方

米，路灯安装 557 盏；建成 1 处红色高台特色农产品分拣包装车间，技术与施工质

量均须通过验收，项目进度达成率不低于 99.95%，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%，村民满

意度不低于 90%。

三、评价基本情况

评价范围
2024年县财政局下达该项目经费1,131.56万元，评价资金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及

有效性，包括资金的预算安排、执行情况以及结余情况。

评价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；

2.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；

3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3〕
53 号）；

4.《财政部关于规范绩效评价结果等级划分标准的通知》（财预便〔2017〕44 号）；

5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10 号）；

6.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1〕
61 号）；

7.《甘肃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甘发〔2018〕32
号）；

8.《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〉等 6 个办法和规程的

通知》（甘财绩〔2020〕5 号）。



9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财农〔2021〕36 号)；
10.《甘肃省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管理办法》（甘财农〔2021〕68 号）；

11.《甘肃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和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

的通知》(甘财农〔2023〕133 号)；
12.《甘肃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和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

知》（甘财农〔2024〕53 号）；

13.《高台县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5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及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

(高财绩〔2025〕5 号);
14.其他相关文件资料。如:单位制度的内控制度、年度预决算报表及说明、年度部

门预算批复文件、年度部门决算报表、项目绩效申报表、项目绩效自评报告、自评

表、与本项目相关的合同、验收及财务会计资料等。

绩效评价

指标体系
见附件一

评价方法

评价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，采取“财政为主、机构为辅”“财政+第三方

机构＋全过程技术支撑单位”的评价模式，采用成本效益法，比较法，因素分析法，

最低成本法，公众评判法，标杆管理法及其他评价方法进行评价。

四、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

综合评价

结论
评价得分 96.5 评价等级 优

绩效分析
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

得分 20 20 38 18.5 96.5

五、存在问题

1.项目管理精细化不足，工期与成本控制存在偏差。个别项目前期规划对自然因素预判不足，

合黎镇五坝片区砂夹石铺设等2个项目因汛期降雨延误工期；合黎镇八坝村人居环境提升等项目

存在透水砖采购单价超预算、混凝土用量超标问题，单项成本控制率98%，反映出施工组织与

造价管控的精细化程度有待提升。

2.长效机制与社会效益覆盖有短板，管护资金与偏远村受益不足。新坝镇照二村等2个村未足额

计提管护资金，管护机制落实不到位；新坝镇元山子村等偏远自然村因地形限制，道路硬化未

全覆盖，影响项目长期效益与民生保障的全面性。

六、有关意见建议

1.强化全流程管控，提升项目管理效能。联合气象、水利部门建立“季节性施工风险清单”，

对道路、管网等工程预留15%工期缓冲量，实行“周调度、月通报”制度，对滞后项目启动约

谈机制。推行“工程量清单+限额设计”，第三方造价机构全程参与预算复核与变更审批，材料

采购采用“政府集中采购+询价对比”模式，超预算10%以上变更需报县财政局联审。

2.完善长效保障机制，扩大民生受益范围。将管护资金计提纳入乡镇绩效考核，对未足额计提

的村（镇）暂缓拨付下年度资金，推广“村集体+农户”共管模式，通过村规民约明确管护责任。

项目申报阶段开展“全域需求摸排”，对偏远村组采用“小型化、差异化”建设方案（如错车

道、微型管网），落实基础设施覆盖所有行政村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实地调研掠影



主评人 甘肃荣信诚志达咨询有限公司

2025 年 8 月 26 日


